
更新日期：103.12.25 

（民）衛心健 Q01-流程圖-1/1 

桃園市政府衛生局標準作業流程圖 
自殺暨高風險個案通報及服務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

24
小
時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

2.線上或紙本通報本局 

9.結案 

本
局
自
殺
防
治
委
辦
機
構 

4.自殺防治委辦機構開案，進行 

關懷訪視及資源連結 

5.評估是否需轉介? 

是 

否 

7.輔導與追蹤 

6.填寫「轉介暨回覆表」轉介至個案需求相關

單位，而受轉介單位於收到本表後 3日內回傳 

8.輔導完成或達成結案條件？ 

否 

是 

24
小
時 

24
小
時 
內
開
案
並
視
個
案
需
求
進
行
轉
介
及
輔
導
追
蹤 
3 
至 
6 
個
月 

1.填寫通報單 

3.本局資料建檔並分案至 

自殺防治委辦機構 

心
健
科 

衛
生
局 

心
健
科 

衛
生
局 


